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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
聯 絡 人：張純慈05-2254321#719

電子郵件：lipteeth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924009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9PE02177_1_201512165151.pdf、109PE02177_2_201512165151.pdf、

109PE02177_3_201512165151.pdf、109PE02177_4_201512165151.pdf)

主旨：因應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防疫期間，執行相關防疫工作

同仁無後顧之憂，得由各校為其辦理額外保險，檢送保險

公司承保商品方案各1份，請參考運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9年2月14日院授人給字第1090026736號函辦

理(本府109年2月17日府人給字第1095304841號函諒達)。

二、隨著武漢肺炎感染疫情逐日升高，為保障防疫第一線同仁

職業安全，守護市民健康，行政院同意於防疫期間為其辦

理額外保險，保險額度最高限額為新臺幣1千萬元，又保險

內容由各機關自行規劃辦理，至旨揭相關從事防疫人員是

否有「須直接與感染者、疑似感染者或屍體接觸」之情

形，由各主管機關依上述相關規定及實際執行情形逕予審

認；茲以本市教育主管機關係為本府教育處，各校如從事

防疫工作人員係為上述適用對象範疇，則由教育處依權責

予以審認辦理。

三、旨揭保險方案係洽詢合法登記並有意願提供優惠內容之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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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公司，如有承保需要，相關方案細節請逕洽保險公司聯

絡窗口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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